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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ullshare Holdings Limited
豐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07）

補充公佈
有關訂立有限合夥協議

茲提述豐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
有關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以成立合夥企業。除另有註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及表達與該公佈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提供下列有關有限合夥協議之進一步資料。

合夥企業將作出之投資狀況

合夥人尚未詳細釐定投資策略及目標，惟彼等正就若干位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之物業項目進行
初步磋商。

合夥企業之管治

投資委員會

於有限合夥協議日期，合夥企業之投資委員會（「投資委員會」）尚未成立，而該狀況在新成立
之合夥企業中並不罕見。合夥人擬於彼等向合夥企業出資前成立投資委員會。大族將於投資委
員會擁有代表權。投資委員會將負責就投資、收購、出售、撥資、提供擔保及貸款等重大事宜作
出專業決策。投資委員會作出之所有決策將須經投資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致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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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之職責及責任

合夥人擬推舉蘇民開源擔任執行合夥人。執行合夥人（一旦正式當選）將負責合夥企業之營運
及管理。執行合夥人須定期向其他合夥人匯報合夥企業之財務及管理狀況。有限合夥人有權參
加（或委任代表參加）合夥人的會議及根據其各自出資比例行使投票權、審查合夥企業之經審
核財務業績及營運資料以及監管合夥企業之營運及提出有關意見。

蘇民開源（作為普通合夥人）對合夥企業之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並將於投資委員會擁有代表
權，而各有限合夥人須按其出資比例承擔有限責任。

會計處理

根據上述合夥企業之決策及執行過程，合夥企業將被本公司視為合營公司，並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按權益法入賬列作一項投資。

分派投資所得款項

根據有限合夥協議，於合夥企業之現有期限內，合夥企業於某個財政年度產生之所有溢利將根
據合夥人各自向合夥企業出資之比例分派予合夥人。各財政年度之溢利應以獨立執業會計師事
務所將提供之經審核報告為基準。董事認為，分派機制遵循正常商業慣例且屬公平合理。

有關蘇民投資之進一步資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除該公佈所披露大族於蘇民投資（即蘇民開
源及蘇民資本之母公司）持有約10%股權外，於有限合夥協議日期，蘇民投資由江蘇沙鋼集團有
限公司、協鑫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紅豆集團有限公司、江蘇揚子江船廠有限公司、新城發展投
資有限公司及遠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實益擁有約10%、10%、10%、10%、10%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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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民投資餘下約35%股權由若干少數股東共同實益擁有。據董事所深知，於有限合夥協議日期，
蘇民投資並無能夠控制其之單一最終實益擁有人。

承董事會命
豐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季昌群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季昌群先生、杜瑋女士及沈晨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強先
生、鄒小磊先生及曾細忠先生。


